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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五條修正

總說明 

    本辦法前次修正係為配合一百零四年一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Ｏ三

ＯＯ二Ｏ一三九一號令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及第八十

五條之三條文，行政院函定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嗣本府於一百

零四年十二月一日府授法規字第一Ｏ四Ｏ二六八一三六號令修正第二條、

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本次為配合本市議會第三屆第七次定期會

提案決議，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增訂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條文，明定

執行人員執行車輛移置作業時，應播放警語或警示音預警，期能減少車

輛實際需執行移置保管之數量，降低拖吊場之現有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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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執行車輛移置，應

將違規事項拍照存證、封

貼車門，並於停車地面或

於適當地點，以有色蠟筆

標記移置車輛號牌號碼、

保管場及聯絡電話號碼。

移置全聯結車、半聯結車

或拖車時，並應於貨櫃或

拖架上註明拖吊之時間與

地點。 

      執行人員為前項移置

作業時，應播放警語或警

示音；其警語內容或音量

規定，由交通局另定之。 

第五條  執行車輛移置，應

將違規事項拍照存證、封

貼車門，並於停車地面或

於適當地點，以有色蠟筆

標記移置車輛號牌號碼、

保管場及聯絡電話號碼。

移置全聯結車、半聯結車

或拖車時，並應於貨櫃或

拖架上註明拖吊之時間與

地點。 

       

增訂第二項條文，明文

規範執行人員於移置作

業時，應播放警語或警

示音。 

 

 

 

 

 

 

 

 

 

 

 

 

 

 

 

 

 

 



 3 

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 
第ㄧ條  本辦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十

五條之三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局）。  

      違規車輛處理業務權責劃分如下：  

一、依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移置車輛之保管及處理

業務由交通局執行。 

二、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及第八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移置車輛之保管及處理業務由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以下簡稱警察局）執行。 

第三條    車輛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五

十六條第四項、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及第八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情事者，應予移置及保管。 

第四條  前條移置保管之車輛，應移置交通局公告指定之場所保管。 

第五條  執行車輛移置，應將違規事項拍照存證、封貼車門，並於停

車地面或於適當地點，以有色蠟筆標記移置車輛號牌號碼、保管

場及聯絡電話號碼。移置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或拖車時，並應於

貨櫃或拖架上註明拖吊之時間與地點。 

                    執行人員為前項移置作業時，應播放警語或警示音；其警語

內容或音量規定，由交通局另定之。 

第六條  執行車輛移置之人員應簽發移置事由通知單，交付保管場管

理人員，據以收繳移置費及保管費。 

第七條  違反第三條之規定者，由執行車輛移置之人員填製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移送警察局處理。 

第八條  依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移置保管之車輛，保管逾五

日無人認領者，交通局應請警察局查明車輛所有人。經通知限期

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時，應公告三個月，屆

期仍無人認領者，由交通局拍賣之。拍賣所得價款應依序扣除應

行繳納之移置費、保管費、罰鍰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http://www.6law.idv.tw/6law/law/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htm#a85b3
http://www.6law.idv.tw/6law/law/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htm#a8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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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無人認領之車輛，符合廢棄車輛認定標準者，依廢棄物

清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清除之。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五十七

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移置保管

之車輛，由警察局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九條    依本辦法移置保管之車輛涉及刑案者，保管場管理人員應通

知警察局依法處理。 

第十條    被移置車輛所有人應繳納移置費如下： 

一、機車及自行車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二、小客車、小貨車每輛次新臺幣八百元。 

三、大客車、大貨車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四、曳引車每輛次新臺幣三千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

車、拖架每輛（個）次新臺幣六千元。  

六、小型特種車每輛次新臺幣二千元。 

七、大型特種車每輛次新臺幣七千元。 

八、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次新臺幣八千元。  

前項車輛之區分，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三條規定

認定之。 

          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移置保管之車輛，每輛次移置費依第一

項各款基準之二倍金額計收。 

          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或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第

六項應依法查扣並移置保管之車輛，免收車輛移置費。 

第十一條    被移置車輛所有人應繳納保管費如下： 

一、機車及自行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二、小客車、小貨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一百元。 

三、大客車、大貨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四、曳引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

車、拖架每輛（個）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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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型特種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三百元。 

七、大型特種車每輛每日新臺幣八百元。   

八、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前項保管費，最高以一百二十日為限，不滿一日者以一日

計算；移置當日領回車輛者，免收保管費。 

      依本辦法第三條移置前已涉及刑案或依本條例第六十二條

第六項移置保管之車輛，免收車輛保管費。 

第十二條  置或保管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移置或保管之車輛損壞或

遺失者，應負賠償責任，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保管人員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行車執照或車輛來源證

明文件，如發現有冒領或贓車情事者，應即報請警察局處理。 

第十四條  保管場就移置之車輛應詳為紀錄保管車輛之車型、廠牌型

號、移置地點、保管時間及繳費等事項，並登記領車人姓名、

住址、身分證號碼及簽名或蓋章。 

前項紀錄應保存三年。 

第十五條  移置及保管之車輛，領車人於保管場領車時，應對車輛進

行檢查，發現車輛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在離開保管場前應向

保管場申訴。但損壞或遺失無法從外觀上立即發現者，得於領

車後七日內提出申訴。 

第十六條  依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移置保管之車輛，保管場現場

應有專人當場接受車輛損壞或遺失申訴並立即處理。其無法達

成賠償協議者，保管場應即報交通局處理，車主亦得逕向交通

局申訴。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五十

七條第二項、第六十二條第六項、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移置

保管之車輛損壞賠償，由警察局依前項規定受理處理。 

第十七條  車輛移置過程中，執行人員應即拍照或錄影存證。於移置

或保管工作中發生車損事件，執行人員應拍照或錄影存證，照

片應能明確顯示發生現場及事實損壞狀況。 

第十八條  車主申訴被移置車輛內部損壞或其他損壞於移置及保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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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以拍照或錄影方式存證者，應由車主會同保管場人員將被

移置車輛送原廠鑑定損壞原因。 

前項原廠鑑定費用應先由車主預付，俟確認申訴有理由時 

再併入賠償金額一併返還車主。 

第十九條  交通局或警察局於受理車主申訴後，除前條規定外，應即

要求車輛移置及保管人員於七日內提出存證照片或影帶。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